关于信用账户单票持仓集中度相关事项的通知
尊敬的投资者：
    为防范融资融券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司自即日起对信用账户单一证券持仓集中度控制指标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对于授信额度小于等于500万元的客户：
1、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100%但不高于180%（含）的，买入证券委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40%；
2、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180%但不高于200%（含）的，买入证券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60%； 
3、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200%但不高于260%（含）的，买入证券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80%；
4、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260%的，买入证券委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当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可达100%； 
二、对于授信额度大于500万元的客户：
1、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100%但不高于180%（含）的，买入证券委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25%；
2、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180%但不高于200%（含）的，买入证券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50%； 
3、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200%但不高于260%（含）的，买入证券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70%；
4、当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高于260%的，买入证券委托成交后客户所持有的该证券市值占客户当信用账户总资产的比例可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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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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